
 

臺北市政府資訊局個資事故應變演練計畫標準作業流程 

修改日期 112.2.1 機密等級 限閱 版次 1.0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異常通報/訊息來源/個資外洩 

異常發現人員通報業務權責單位及直屬 
 

主管 

判斷是否為個資事故 

視情形先向當事人或通報人說明 

啟動緊急應變程序 

事故等級判定及調查 

事故緊急處理及證據保留 

對外溝通 

- 通知當事人/準備 FAQ 

- 通報上級單位/內部/外部 

- 回應媒體/議會等 

協助調查及內外責任釐清 

根因分析及防止事故再發生措施 

處理完畢並保存紀錄 

權責單位瞭解異常情形； 

持續監控至異常排除 

必要時通報上級及有關單

位並向通報人說明 

是 否 


